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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变更、增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下午15:00

（2）互联网投票的日期和时间：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00一3: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河南省驻马店市遂平县车站街道工业聚集区众品路6号（遂平克明面业有限

公司）一楼会议室

3、表决方式：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宏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7、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3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93,329,14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0.73%。 其中：

（1）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69,795,043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9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3,534,10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75%。

公司全体董事和监事出席本次会议，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启元律师事务所傅怡堃、刘中明出席

了本次会议并对本次股东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议案并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 审议了

如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52,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反对16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弃权1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50,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77%；反对162,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0%；弃权1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

（二）《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51,0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反对162,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弃权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49,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2.67%；反对16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7%；弃权1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

（三）《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40,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0%；反对162,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弃权2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39,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1.68%；反对16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2%；弃权25,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

（四）《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和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2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反对175,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25,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49%；反对17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03%；弃权25,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8%。

（五）《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12,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反对197,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19,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1,3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93%；反对19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8%；弃权19,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

（六）《关于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16,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反对17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弃权3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9.33%；反对176,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7%；弃权36,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0%。

（七）《关于授权办理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10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6%；反对195,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弃权2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0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8.41%；反对195,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1%；弃权26,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8%。

（八）《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07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3%；反对22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弃权2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7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5.51%；反对224,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83%；弃权27,3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6%。

（九）《关于2024年非独立董事薪酬确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618,6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3%；反对281,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55%；反对281,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36%；弃权2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关联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段菊香、陈宏、陈晖、陈燕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十）《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同意93,123,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反对18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弃权2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22,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0.03%；反对184,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8%；弃权20,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

（十一）《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23,619,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反对28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63%；反对28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8%；弃权2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关联股东南县中香泰食品有限公司、关联股东南县中辉泰食品有限公司、关联股东陈宏、关联股东

陈晖、关联股东陈燕、关联股东段菊香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二）《关于2024年监事薪酬确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93,027,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8%；反对28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弃权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同意，该项议案表决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726,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0.63%；反对280,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8%；弃权21,5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

（十三）《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3.1选举陈宏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20,0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41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

13.2选举陈晖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20,06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18,82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56%。

13.3选举陈灿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4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9,23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3%。

13.4选举刘姿萌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3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

13.5选举周汨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9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7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8%。

13.6选举邹哲遂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7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2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

（十四）《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4.1选举赵宪武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8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6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57%。

14.2选举刘昊宇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09,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6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

14.3选举马胜辉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8,825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9%。

14.4选举王闯女士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92,410,5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109,33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4%。

上述议案已经2025年3月21日、4月7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

九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已于2025年3月22日、4月8日披露在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傅怡堃、刘中明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提

出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及提案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会议决

议》；

2、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4月18日

信息披露

2025/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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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

2025

年第二次临时

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情况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于2025年4月18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本次董事会会议经过了适当的通知程序，会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及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公司章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代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1/3以上董事或者监事会，可

以提议召开董事会临时会议。 董事长应当自接到提议后10日内，召集和主持董事会会议。 第一百一十五

条规定：董事会召开临时董事会会议应于会议召开五日以前书面通知董事。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根据上述规定，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董事会。

公司于2025年4月13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方式发出召开董事会的通知及会议资料。

（三）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6名，董事长韩珍堂先生委托副董事长陶家晋先生

代为出席会议，并对有关决议事项行使表决权，同时代为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陶家晋先生、王省林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提名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屈福政先生、席文圣先生、赵威先生、王福明

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2025年5月6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太原重工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11）。

特此公告。

附件：

一、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二、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附件

一、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陶家晋先生，1973年5月出生，1996年7月参加工作，200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学学历，工程

硕士，高级工程师。 历任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系统创新部副部长，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自动

化公司副经理，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山西云时代技术有限公司党委

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太重集团董事、本公司总经理。现任太重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本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

2.王省林先生，1974年8月出生，1997年7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人力资源部部长，现任太重集团董事、本公司总经理。

二、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屈福政先生，1957年12月出生，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大连理工大学工程机械研究

所所长、全国起重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

2.席文圣先生，1975年10月出生，曾任山西公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万隆亚洲会计

师事务所山西分所高级项目经理、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山西分所质控部部长、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山西分所副所长、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现任山西公信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法定代表人。

3.赵威先生，1962年11月出生，曾挂职担任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院长助理、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

院副院长、北京市首创集团总经理助理、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助理、雄安新区综合执法局副局长。现

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和博士后导师、北京市法学会国际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4.王福明先生，1963年3月出生，曾任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学院副院长、中国稀土学会钢中稀土

应用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特殊钢分会非调质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金属学会炼钢分会钢质

量与非金属夹杂物控制专业委员、《稀有金属》中英文编委、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行业培训专家。现任北京

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工程学院终身教授、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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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5月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5年5月6日9点00分

召开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正阳街85号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5月6日

至2025年5月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一 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2）人

1.01 陶家晋 √

1.02 王省林 √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4）人

2.01 屈福政 √

2.02 席文圣 √

2.03 赵威 √

2.04 王福明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19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

sse.com.cn）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无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

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五)本所认可的其他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流程、方法和注意事项。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69 太原重工 2025/4/24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

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

凡符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资格的个人股东或法人股东及其授权代理人， 请持上述有效证件，于

2025年4月30日上午9时至12时，下午14时至17时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正阳街85号办理登记。 股东也

可邮寄或以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联系办法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正阳街85号 邮政编码：030024

电话：0351一6361155�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雷涛、裴沛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5月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01 陶家晋

1.02 王省林

2.00 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01 屈福政

2.02 席文圣

2.03 赵威

2.04 王福明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委托人应当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 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

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当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

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

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数。

三、股东应当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

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

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董事会、监事会进行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

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

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4.01 例：陈××

4.02 例：赵××

4.03 例：蒋××

…… ……

4.06 例：宋××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数

5.01 例：张××

5.02 例：王××

5.03 例：杨××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投票数

6.01 例：李××

6.02 例：陈××

6.03 例：黄××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

选举董事的议案” 就有5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有200票的表决权，在

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

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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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因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7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并于2025年4月18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3月29日披露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4）。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21.60万股限制性股票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21.60万元及公司总股本减少21.60万

股。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

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的债权证明文件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

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

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同时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本次回购注销和减少注册资本事宜。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信息

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

司提出书面请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工作日8:00-12:00、13:30-17:30

2、申报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

3、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4、联系电话：0757-86256898

5、电子邮箱：zqfwb@eaglerise.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

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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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4月18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4月18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5年4月18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4月18日9:15-15:00。

（二）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环镇东路4号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肖俊承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61人， 代表股份130,850,64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6269％。 （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92,205,291股， 其中公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3,

079,900股，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本数为389,125,391股）。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105,310,7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06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3人，代表股份25,539,91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634％。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4人， 代表股份18,572,5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77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代表股份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通过

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51人，代表股份18,572,2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28％。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76,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671％；反对

12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弃权4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98,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34％；反对129,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959％；弃权44,

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07％。

（二）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56,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9％；反对

15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61％；弃权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78,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563％；反对151,9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181％；弃权4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三）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62,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1％；反对

14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9％；弃权4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4,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859％；反对146,4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885％；弃权41,

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56％。

（四）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60,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47％；反对

1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9％；弃权42,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82,4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762％；反对147,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55％；弃权42,

4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83％。

（五）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23,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6％；反对

18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26％；弃权40,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45,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80％；反对18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50％；弃权40,

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7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577,2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11％；反对

18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32％；弃权8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299,2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282％；反对187,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87％；弃权86,

0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63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748,512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153％； 反对

45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83％；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075,1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3216％；反对459,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749％；弃权37,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5％。

关联股东公司董事长肖俊承先生及其控制的佛山市麦格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合计回避表决

104,872,039股。 关联股东公司副董事长王一龙先生回避表决6,732,644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334,6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86％；反对

42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225％；弃权37,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113,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5257％；反对421,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708％；弃权37,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35％。

关联股东公司监事刘德松先生回避表决56,455股。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623,3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63％；反对

219,6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345,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760％； 反对219,62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5％； 弃权7,

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1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024,42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86％；反对

71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41％；弃权1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7,746,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14％；反对712,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337％；弃权114,

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149％。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股票期权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30,711,7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939％；反对

1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3％；弃权28,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8,433,7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524％；反对110,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42％；弃权28,

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3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该项议案

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指派叶长城律师和洪英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召集人具备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出席及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均具备合法资格；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二）北京市环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伊戈尔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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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近期涨幅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短

期内股价波动较大的投资风险。

●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

司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

用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因涉嫌信

息披露违法违规，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立案告知书》。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

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

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 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大因

素。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相关款项在年报

披露日前无法收回，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如前述公司资金占用事项被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期限内改正的，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前述情形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 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

的，公司股票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此后两个月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风险提示

公司股票近期股票涨幅较大，现对相关风险郑重提示如下：

1、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因2023年度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2023年度审计报告》及否定意见的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自2024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存在控股股东相关关联方资金占用

91,791.34万元，截至目前控股股东已偿还5,000万元，剩余资金占用余额为86,791.34万元。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 公司于2024年12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 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的预计披露日为2025年4月30日，经公司与年审会计师沟通，因相关关联方资金占

用余额的可回收性尚在评估中，截至目前各方尚无法判断款项的可回收性，鉴于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对

公司财务报表构成重大且广泛性的影响， 年审会计师将以该事项作为构成非无保留审计意见的重大因

素。如后续年审会计师无法对相关款项的可回收性进一步获取充分恰当的审计证据，或相关款项在年报

披露日前无法收回，则将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股票将被上海证

券交易所决定终止上市。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非经营性资金占用金

额达到2亿元以上或者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30%以上，被证监会责令改正但未在规定

期限内改正的，公司股票自前述情形届满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 停牌后两个月内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

将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此后两个月仍未改正的，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如公司前述资金占用事

项后续触及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存在退市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2024年度业绩预亏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24年度公司实现利润总额-39,200.00万元到 -31,700.00万元，预计

202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39,000.00万元到-31,5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

比，将出现亏损。 预计2024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4,500.00万元到

-27,000.00万元。 预计2024年年度营业收入为135,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扣除与主营业务无

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的营业收入为135,000.00万元到150,000.00万元。 预计2024

年末净资产为300,000.00万元到360,000.00万元。 以上业绩预测数据可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披

露的《2024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二、其他注意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了上述风险提示涉及的相关事项外，公司和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影响

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涉及上市公

司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

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等重大事项。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亦未

出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近期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龙宇数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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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4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杨浦区国权北路1688弄湾谷科技园A7幢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

普通股股东人数 4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9,522,250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9,522,25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156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61.1565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148,034,592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

数为1,652,426股，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46,382,166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文俊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及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文静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5、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3,749,806 80.1490 8,347,606 19.8239 11,418 0.0271

7、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020,510 90.6477 8,347,606 9.3395 11,418 0.0128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7,406 90.7343 8,284,844 9.2545 10,000 0.011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5,988 90.7327 8,284,844 9.2545 11,418 0.0128

10、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20,969 90.7271 8,291,281 9.2616 10,000 0.0113

11、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1,218,706 90.7246 8,293,544 9.2642 10,000 0.011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确 认 公 司 董 事

2024年度薪酬发放情况

及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

议案》

20,063,240 99.2039 149,578 0.7395 11,418 0.0566

8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财务及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的议案》

20,127,420 99.5212 86,816 0.4292 10,000 0.0496

10

《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20,983 99.4894 93,253 0.4610 10,000 0.0496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办理以简易程序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

议案》

20,118,720 99.4782 95,516 0.4722 10,000 0.04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5、议案1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议案6、议案8、议案10、议案1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6、议案7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4、鉴于议案5表决通过，议案10表决可生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郑刚、谭晓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复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复洁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9日


